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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闵行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私教”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在这起案件中，原告小淑（化名）竟
贷款 60万元购买健身“私教”课，每

月还贷不堪重负，遂要求被告健身
中心解除合同并退费。消费者在冲

动消费后后悔了怎么办？且看闵行
法院怎么判。

冲动签十几份合同
小淑声称因身材微胖，担心身

体健康，遂到某健身中心办了张健

身卡，并聘请了“私教”。健身后，小
淑对肉眼可见的减肥效果十分满

意，对健身教练更是满心信任。一时
冲动下，小淑与健身中心签订了十

多份“私教”合同，包含 700多节健

身私教课，课程一度排到了 2034

年，总价高达 60万元。

合同签得爽快，真要从口袋里
掏钱时，小淑犹豫了……原来她并

不特别富裕，用信用卡支付一部分

费用之后，她已经囊中空空。此时健
身教练就向她推荐了两家小额贷款

公司，手把手指导她在手机上办理
贷款，这才把天价健身私教费用给

补了上去。
贷款仅是眼下救急，冲动消费

后，小淑就迎来了明日之愁。小淑月
收入不算低，但和每月还贷的三四

万元比，就是杯水车薪了。迫于还款
压力，小淑向健身中心提出解除未

履行课程合同的要求。办卡容易退
卡难。健身中心不同意，小淑只好咬

牙继续上课。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小淑被查

出患有肝血管瘤，医嘱禁止剧烈运

动。于是小淑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认可解除合同
原告小淑称，身体和经济状况

都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原“私教”协

议，要求解除剩余的 13份合同，并
退还剩余课程费用。

被告称，考虑到原告的病情，同
意解除协议并退款，但由于被告已

经承担了营销成本以及运营成本，

故根据合同约定，原告需承担 20%

的手续费。

小淑是否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闵行法院经审查涉案事实和双方证

据后认为可以。
理由是，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

基础已经丧失。一般而言，当违约情

况发生时，继续履行是违约方承担责

任的首选方式。但本案的情况有所不
同，健身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

强制他人去健身房健身显然并不合
理；况且小淑现已经身患肝血管瘤，

继续履行健身合同可能导致其身体
受到伤害，这显然与当初小淑签订健

身合同的目的相悖，因此双方继续履

行健身合同的基础已经丧失。
另外，当合同履行陷入僵局，违

约方提起解除合同应被准许。当合同
陷入僵局，法律也赋予违约方解除合

同的权利。本案中，小淑因其经济状
况和身体状况要求解除合同，并非恶

意违约，而继续履行合同对其而言显
失公平。因此在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形

下，法律上允许违约方提起诉讼解除
合同，目的是在于纠正利益失衡现

象，从而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

系，最终实现实质正义。
小淑是否需要承担手续费？在

健身中心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
其损失的情况下，法院酌情按未履

行课程金额的 5%作为小淑需赔偿
健身中心的损失。

法院解释，本案中，因双方协议

中关于有关退卡的约定属于健身中
心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条款约定

的也不明确，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
健身中心以合同约定为由要求小淑

支付 20%的手续费的主张。
但考虑到健身中心确实存在营

销成本，向销售人员支付佣金也属
于行业惯例，故解除合同导致的相

应损失，小淑应予以承担。
通讯员 严敏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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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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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况下，八旬老人获征收全部利益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贷60万请“私教”，排课至2034年

男子穿女装晒太阳
不是异装癖是小偷

    张先生已八十五岁高龄，其

居住的房屋被征收了。但是因为
其儿子张某一家拒不配合，张先

生始终拿不到征收补偿款。一场
诉讼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张先生夫妻育有一子一女，

即儿子张某和女儿张女士。张先
生的妻子梅某于 2008年病故，之

后张先生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房屋
内（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系争房

屋为张先生夫妻承租的公房，承
租人为梅某，张某和张女士均在

系争房屋出生长大。张某结婚生
子后于 1984年在其本人单位享

受过福利分房，其和妻子黄某、儿
子小张一家三口分得一套登记使

用面积为 31平方米的公房。2002
年其福利公房被拆迁，张某一家

三口分得两套动迁安置房；张女

士婚后，户口从系争房屋迁入夫
家。2006年张某夫妻和儿子小张

的户口迁回系争房屋。2008年梅
某去世后，系争房屋承租人一直

没有变更；2012 年初至 2013 年
底，张某和黄某曾在系争房屋实

际居住。
2018年 3月，系争房屋所在

地块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时张

先生和张某、黄某、小张共四人的
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内。因张先

生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就书面同
意儿子张某作为该户的签约代

表。同年 4月 16日，张某作为该

户的签约代表和征收补偿部门签
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

补偿款 560万余元。后在协商征
收补偿利益的分配时，张先生提

出拿出征收补偿款中的 300万余
元给自己买一套小房，其余的钱

款均归属于张某一家所有，但是

张某拒不答应。张某认为，自己一
家三口人的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

内，应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老父
亲只能分得 140万元左右。张某

提出可以买一套房屋给父亲居
住，但是房屋产权只能登记在自

己或者其儿子小张名下。因张先

生和张某一家始终达不成分配协
议，征收补偿部门始终不能发放

房屋征收补偿款。张先生为此在
外租房居住已经两年之久，其退

休工资除了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外
所剩无几，还要向女儿借钱看病

就医，虽然经过动迁组和居委会
相关人员多次协调，但张某固执

己见，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居住和

生活上面临的困境让张先生感到

非常大的压力。
张先生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他梳理分析案情，认为系争

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该全部归
属于张先生一人所有。首先，张某

一家三口在上海他处已经享受过
福利分房，且所受配的福利房屋

的面积完全达到当时的房屋解困
标准，属于标准的福利分房性质，

根据政策和法律规定，不能重复

享受公房征收福利。其次，张某一

家三人的户口系福利分房后再次
迁回系争房屋，系争房屋并没有

因为张某一家三人的户口因素增
加征收补偿利益。小张自户口重

新迁入后，没有在系争房屋实际
居住，属于空挂户口。张某和黄某

自户口再次迁入后虽有实际居

住，但因在沪他处享有福利分房，
也应该排除其系争房屋同住人地

位。在张某无理要求且拒不配合
领款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司法途

径，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后张先生委托我们代理起诉

维权。案件的走向和结果符合我
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测。一审法院

认定张某、黄某和小张均不符合
同住人地位，无权分得征收补偿

利益。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
均归属于张先生一人所有。一审

判决后张某一家不服判决，提出

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一
审判决，依法驳回。张先生的困境

最终得以解决。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1310120071114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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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先生是独生子，大学毕业后

留沪工作，经人介绍结识了姜女士，
相处一年后领证结婚。婚后不久，曹

先生的父母拿出一生积蓄 35万元

给曹先生，让小夫妻俩作为部分首

付款去买一套小房子，目的是让他

们在上海有个落脚的地方。购房时，
姜女士体谅公公婆婆的好意，就提

出产权只写丈夫曹先生一个人的名
字，月供也从曹先生的工资卡里每

月按期偿还。结婚几年后，曹先生和
姜女士感情出现问题，双方准备离

婚，却在房产如何分割上发生了较
大的分歧。

姜女士认为这套房虽是公婆出
的大部分首付款，但是他们夫妻也

凑了 20万元，应当是双方共同出的
首付款。且当时公婆口头也表达过，

这套房是给夫妻俩在上海弄个落脚

的地方，所以公婆出的首付款也算

是赠送给小夫妻俩的钱款，后来该
房也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来还的按揭

贷款，因此该房产双方应当均分。曹
先生则认为该房产系父母赠与给自

己的，且房产只登记在自己一人名
下，按揭款也是用自己工资偿还，所

以坚决不同意与姜女士进行分割。
协商无果后姜女士委托我们代

理案件，将曹先生起诉到法院，诉请

离婚并要求将该房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均分。庭审中曹先生答辩说，父母出

资 35万元资助买房，其目的是为了让

小夫妻俩能在上海安家，这个赠与显然
是附条件的。既然双方离婚，父母出资

的 35万元首付款就应视为对己方一个

人的赠与。况且，该首付款是父母直

接转给自己交付的，购房合同也是
自己一人签署，房产证登记在自己

一人名下，房屋贷款也是用自己个
人的住房公积金办理，且一直用自

己的工资账户还贷，该房产应属于
男方的个人财产，即使姜女士主张

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本人也只愿

意将一半还贷款返还姜女士并补偿
相应部分的房屋升值折价款。

对此我们认为，《婚姻法》司法
解释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

子女购买不动产并登记在出资方子
女名下的，视为对己方子女的个人

赠与，房屋认定为出资方子女的个
人财产。”这一条款应当做限制解

释，这里所称的出资应当仅指全额
出资。因为只有全额出资，父母才能

取得房屋产权，将所购房屋登记在
己方子女名下才具备房屋产权赠与

的法律属性。本案中，曹先生的父母
对所购房屋仅支付了部分首付款，

属于部分出资，无法取得房屋的所
有权，虽然产权登记在曹先生个人

名下，但不能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
定，因为曹先生的住房公积金在二

人婚后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曹先
生实际上一直用共同财产在偿还按

揭贷款，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但具体分割时可根据公平

原则，酌情考量曹先生父母的出资
情况，对曹先生适当多分。最终，法

庭采纳了我方辩论意见，酌情将该
房 60%的份额判给曹先生，判决姜女

士取得该房产 40%的份额。
宋博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晨羽

记者 孙云）阳光下，在草坪上晒
太阳的一名男子吸引了众人目

光，因为他穿着的竟然是一件大
红色的女式羽绒服！人们正纳闷

时，警察从天而降，将该男子抓
了个正着。原来，该男子不是异

装癖，而是偷羽绒服的小偷！目

前，犯罪嫌疑人田某已被松江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年前的一天上午，松江公安

分局永丰派出所接到某女装店店
员张女士报警，称其店内一件价

值 800余元的红色羽绒服被盗。
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开展

工作，结合张女士提供的线索和
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田某。

经过多日侦查，民警发现田
某近期常在一处公园绿地附近出

现。日前的一个午后，民警在走访

摸排时，发现了正在公园草坪上
悠闲晒太阳的田某，一举将其抓

获，抓获时田某正穿着那件偷来
的大红色女款羽绒服。

经查，案发当晚，田某在街上
闲逛，发现女装店内看管松散，就

悄悄潜入店内，偷走羽绒服后逃

离。第二天，店员在理货时发现衣
服丢失遂报警。

冲动消费后想解除合同怎么办？


